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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地檢署偵辦屏東市親子文化服務協會等詐欺案件 

協會總幹事陳Ｏ良羈押禁見 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(下稱屏東地檢署)指揮法務部調查局

南部機動工作站，辦理屏東市親子文化服務協會、屏東市才藝創作服

務協會、屏東市終身學習服務協會、屏東市希望工程服務協會、屏東

市新世紀婦女服務協會等五協會之總幹事陳Ｏ良涉嫌詐欺乙案，經民

國104年8月12日傳訊被告陳Ｏ良、黃姓廠商以及屏東市市長林Ｏ純，

被告陳Ｏ良於訊問完畢後，以涉犯詐欺、偽造文書以及商業會計法等

罪嫌，有串證、偽造與湮滅證據之虞，於今日(13日)凌晨向臺灣屏東

地方法院聲請羈押禁見獲准，而被告屏東市市長林Ｏ純，被告黃姓廠

商則分別以新台幣30萬元、10萬元交保。 

本署於103年選舉期間接獲情資指出被告陳Ｏ良擔任上開協會總

幹事，負責辦理相關活動與經費補助核銷等業務，明知100年起迄102

年間，並未如實召開上開協會會員大會，乃偽造會員簽名以及不實之

簽到簿，進而偽造不實之會議紀錄，持向屏東縣政府備案。此外被告

陳Ｏ良並涉嫌以協會名義，請被告黃姓廠商提供發票，明知並未實際

 



交易，而虛偽開立發票後透過前屏東縣議員(現屏東市市長)林Ｏ純建

議向屏東縣政府申請補助，並取得相關之補助款。 

本署由主任檢察官葉建成、檢察官許家彰、蔡榮龍、陳妍萩、許

智鈞、陳君瑜、高永翰於昨日(104年8月12日)同步搜索相關廠商等共

計5處所，傳訊三位被告及證人協會會員等共計31名。其中被告陳Ｏ

良於訊問完畢後，以涉犯詐欺、偽造文書以及商業會計法等罪嫌，向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聲請羈押，而被告屏東市市長林Ｏ純、黃姓廠商則

分別以30萬元、10萬元交保。其餘證人則均請回。 

 


